
十十大大民民告告官官案案半半数数涉涉土土地地房房屋屋
省高院首次公布典型行政案例，今后通报将成常态

行政不作为被告

实体败诉率八成

2013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
审查报告(白皮书)显示，2013年全省
法院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8403

件，审结18023件。一审行政案件以
和解撤诉方式结案11988件，撤诉率
为66 . 5%，一半以上的行政案件以和
解撤诉结案；二审行政案件2012件，
审结2013件(含旧存)。

从行政管理领域看，案件数量前
十的依次为土地、计划生育、劳动和社
会保障、房屋登记、公安、拆迁、农业、
环保、乡政府、工商等重点执法领域。

实体判决率是一审行政案件判
决数与一审行政案件结案数之比，一
般情况下，实体判决率越高，表明行
政审判的司法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得
越充分。2013年，全省行政案件以实体
判决方式结案2707件，实体判决率为
15 .02%，比上年上升2 .9个百分点。

行政机关实体败诉案件数为
809件，行政机关实体判决败诉率为
29 . 9%，较上年40 . 36%下降10 . 46个百
分点，这反映出行政机关执法水平
有所提高。白皮书指出，行政机关实
体败诉率较高的行政管理领域依次
是拆迁、房屋登记、土地、工商、公
安、劳动保障等。行政机关败诉原因
主要包括消极应诉、行政不作为、因
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不动产征收
不规范等。

行政不作为问题较为严重。2013

年法院受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共2794

件，结案2765件，其中经实体审查以判
决方式结案144件，败诉120件，实体败
诉率达83 . 34%，是近年来实体败诉率
最高的行政行为类型。行政不作为涉
及大多数行政管理领域，集中体现在
拒绝或拖延颁发证照、拒绝或拖延履
行给付义务、拒绝履行政府允诺以及
拒绝提供政府信息等。

此外，当前不动产征收补偿案
件审理难度较大，主要因为城市规
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
缺少法律规范，多以政策为依据，有
的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
准；有些地方以“旧村改造”名义进
行征收搬迁；个别项目的征收补偿
方案不合理，导致被征收人不满意。

省高院副院长叶赞平介绍，通
过向社会公开发布白皮书和十件典
型案例，有助于行政机关进一步总
结经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便于公
众监督，也将促使各级法院提高审
判能力和水平。

行政案件较多的省直单位，包
括省政府法制办、省公安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环
保厅、省国税局、省工商局、省质监
局、省食药监局等部门也应邀参加
了发布会。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强拆赔偿不到位，被判重作赔偿决定
青岛市市南区房屋拆迁

管理办公室为拆迁人市南区
开发建设局核发了《房屋拆迁
许可证》，宋培岩的房屋在拆
迁范围内。因未能在拆迁公告
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拆迁补偿
协议，未在规定期限内搬家腾

房，市南区政府作出强制拆除
决定，并对宋培岩的房屋进行
了强制拆除，对其房屋内的物
品进行了公证保全。

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被
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后，原告向
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

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
赔偿数额为拆迁补偿金及其
银行利息，对被拆除房屋内的
财产予以返还，对赔偿请求人
提出的其他赔偿请求不予支
持。宋培岩不服，提起行政赔
偿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宋培
岩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
决，撤销原审判决；撤销青岛
市市南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赔
偿决定；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
府应予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
月内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2011年4月6日，泗水县政
府作出〔2011〕15号《房屋征收
决定》，其征收补偿方案规定，
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主房
按照该地块多层产权调换安
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产权调
换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补偿面
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资，超

出 10平方米以内的按优惠价
结算房价，超出10平方米以外
的部分按市场价结算房价，被
征收主房面积大于安置房面
积的部分，按照安置房优惠价
增加300元/平方米标准给予
货币补偿。孔庆丰的房屋在被
征收范围内，不服该《决定》，

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有关规定，征收国有土地
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
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
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
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本案
中，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
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
价格显然低于被征收人的出
资购买价格。判决撤销了被
告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
定》。

头条链接

使用期内土地被收回出让，法院认定应撤销
2004年9月28日，乳山市

政府作出批复，同意收回信谊
钟表位于向阳街南、富山路西
国有土地31 . 6平方米，同时将
该宗地20 . 1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出让给乳山国泰城建开发
有限公司，剩余11 . 5平方米土
地为道路绿化用地。原告高扬
明主张于1997年9月与乳山市
国家税务局签订房屋、土地买

卖契约，乳山市国家税务局将
其夏村分局办公楼及土地出
售给原告，并办理了土地使用
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市政府收
回涉案土地并出让给第三人
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
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乳
山市政府作出的批复。

法院认为，乳山市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于1998年将争议

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原告高扬
明，并为其核发了国有土地使
用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权终
止日期为2047年12月28日，原
告依法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使
用期限并未届满，且不存在为
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及旧
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
等其他法定情形，被告乳山市
政府收回原告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
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之
规定，依法应予撤销。

且高扬明并无过错，其因政
府行为获得的信赖利益被告不
能任意剥夺，乳山市政府应当在
确保原告信赖利益的基础上妥
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法院判决
撤销乳山市政府作出的批复。

新楼房遮了光，规划局成被告被判违法

2007年10月26日，第三人
潍坊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向被告高密市规划局提交
建设工程申请单，建设项目包
括涉诉的15号商住楼。2007年
10月30日，高密市规划局为第
三人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原告于钦业居住的桂

苑小区1号楼与15号商住楼隔
街相对，两栋楼均为南北方
位。高密市规划局在庭审中未
提供有关15号商住楼与原告
所居楼房之间的日照间距方
面的证据。原告以对15号商住
楼作出的规划许可不符合法
定的采光最低标准、使原告住

房原有采光通风条件降低为
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

《规划许可证》。
法院审理认为，建设部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对住宅间距、日照标准作出详
细规定。高密市规划局未提供
证据证明两楼之间的日照间

距系数及是否达到日照最低
标准等。判决确认被告高密市
规划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

此外，省高院还公布了另
外六大“民告官”案例，分别涉
及行政处罚、行政不作为、行政
登记、信息公开和工伤认定等。

征收房屋补偿低于市场价，政府决定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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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行政机关实体败诉率情况7月3日，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向社会发布了2013年
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
审查报告(白皮书)和全省
十件典型行政案例，案例
半数与土地、房屋有关。
据了解，这是省高院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布“民告
官”案白皮书和典型案
例，这种公开形式今后将
成常态。

本报记者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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